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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模占全球的 66.1%，环境风险不容忽视，需要制定适宜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监
管措施，可参考欧盟、美国、日本等较早应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国家 (地区) 的有益经验。但是，现有的国内外对比
研究仅关注了排放限值的差异，忽略了国内外标准在历史沿革、基准条件、适用对象、执行尺度等方面的差异及原
因。本研究基于 2017年以来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专项整治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及原因，得出以
下结论：1) 烟气排放限值落地执行需要与之配套的监管措施，自动监测手段有利于实现对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常规污染
物及炉温的全天候监管，在欧盟、美国已广泛应用，在我国的应用已取得良好成效；2) 与国外相比，我国生活垃圾焚
烧烟气排放限值未考虑焚烧炉规模与技术差异化的影响，在排放与监管标准中未兼顾小型焚烧炉，但实际上有必要给
予小型焚烧炉适度的、合理的差异化要求，以规范市场并增强环境监管的严肃性；3) 与国外相比，我国生活垃圾焚烧
烟气排放限值总体上处于严格行列，监管刚性很强但柔性不足，部分省市制定的地方标准限值严于欧盟，但缺乏类似
欧盟标准 B类限值的达标评价方式，有必要在探索“正面清单”等更为灵活的监管方式的同时，基于自动监测手段表现
出的精准监管能力，进一步优化和拓展更具弹性的排放限值与监管措施。本研究有利于识别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环
境监管政策和模式与发达国家 (地区) 的差异，可为进一步优化固定源环境监管政策和模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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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发展迅猛，环境风险不容忽视。根据文献[1] 以及我国生态环境部的公开数据，截

至 2022年，全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以下简称焚烧厂) 的焚烧规模约为 1.41×106 t·d−1。其中，我国 (不含

港澳台地区) 的焚烧规模为 9.30×105 t·d−1，占比 66.1%，排名第 1，大于第 2~4名欧盟 (2.07×104 t·d−1、占

比 14.7%) 、美国 (8.87×104 t·d−1、6.3%) 、日本 (9.22×104 t·d−1、6.5%) 的合计规模，且仍在增长。为防控相

关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部在“十三五”期间启动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专项整治，采用了自动监测等诸

多创新的手段和方法，出台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 (生态环境部令第 10号)
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年第 50号) 等环境监管新政[2]，建

立了“互联网+全天候监管+非现场执法”模式，引导和督促焚烧厂提高烟气达标水平，使得全行业率先实现基

本达标排放，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可[3-5]。

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为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出台或正在推动更加严格的垃圾焚烧地方标准限

值[6]；此外，国家层面上积极推动县级地区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7]。与之有关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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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议论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的思考。1) 我国标准处于何种水平？2) 焚烧厂
达标能力是否满足？3)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地区) 的标准能否借鉴？

现有文献中对国内外垃圾焚烧排放与监管标准的对比仅关注了排放限值的数值差异，尚未深入分析国内
外标准在历史沿革、基准条件、适用对象、执行尺度等方面的差异和原因，从而难以深入回答前述问题。本
研究基于 2017年以来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专项整治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及原因，有
利于识别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环境监管政策和模式与发达国家 (地区) 的差异，可为进一步优化固定源环境
监管政策和模式提供依据。

 1    烟气排放与监管要求

 1.1    欧盟

 1.1.1    历史沿革
欧盟 (含英国) 的焚烧厂主要建于 1975年到 2005年之间，到 2013年已有约 469座焚烧厂，焚烧规模

约 2.07×105 t·d−1，此后增长速度缓慢 [1, 8]。为了控制焚烧厂的烟气污染和环境风险，在焚烧规模发展到目前
的 1/3左右时，欧盟及成员国即开始细化烟气排放与监管的要求：1988年，奥地利首提烟气二噁英类的毒性
当量浓度不超过 0.1 ng TEQ·m−3 的限值[9]；1989年，欧盟 (欧共体) 发布《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大气污染防
治标准》 (Directive 89/369/EEC) [10]，提出烟气在焚烧炉炉温 850 ℃ 以上空间停留至少 2 s、烟气含氧量 (氧
气的体积分数) 不小于 6% 等工艺控制要求，为焚烧规模 1 t·h−1 以下、1~3 t·h−1、3 t·h−1 以上的焚烧炉给出了
差异化的限值，要求 1 t·h−1 以上焚烧炉的烟气含氧量、颗粒物、CO、HCl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使用 7 d滑
动均值、日均值开展污染物达标判定。关于烟气常规污染物达标评价的数据粒度，德国曾使用 2 h均值和
0.5 h最大值，荷兰曾使用最大 1 h均值[9]，但到 1992年欧盟制定《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提案》
(92/C130/01) 时已基本统一为日均值和 0.5 h均值[11]。到 20世纪末，欧盟在其 1996年《环境空气质量评估
和管理指令》 (Directive 96/62/EC) [12] 等政策法规标准的影响下，发布了著名的“垃圾焚烧欧盟标准”《生活
垃圾焚烧指令》  (Directive  2000/76/EC)  [13]。10年后，该标准被欧盟《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14] 替代，但垃圾焚烧的烟气排放限值并无变化。

 1.1.2    现行标准
与我国标准相比，欧盟现行标准《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14] 存在以下异同：1) 基本条

件一致，烟气基准含氧量均为 11%，标准工况均指 0 ℃ 和 1个大气压；2) 欧盟标准纳入监管的烟气常规污
染物指标更多，多出了 HF和 TOC；3) 欧盟标准中常规污染物达标评价的数据粒度包括日均值、0.5 h均值
和 10 min均值 (仅针对 CO) ，日均值是 1个自然日内所有 0.5 h均值的算术平均值，且只允许最多 5个无效
的 0.5 h均值，而在我国，日均值是 1个自然日内所有 1 h均值的算术平均值，且只允许最多 4个无效的
1 h均值[15]；4) 欧盟标准的达标评价方式分为 2种，一种需要评价时段内 100% 的自动监测 0.5 h均值满足
A类限值，另一种只需要 97% 以上的自动监测 0.5 h均值满足更严格的 B类限值，而我国的达标评价方式仅
有前一种；5) 欧盟标准以 6 t·h−1 为界，对不同规模焚烧炉的 NOx 排放给出了差异化限值。

 1.1.3    监管手段
欧盟《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要求焚烧厂采用自动监测手段来证明 7项常规污染物达

标，但又给出了若干免于监测条件：1) 若可证明酸性气体 (HCl、HF和 SO2) 稳定达标排放，则可不对酸性
气体自动监测；2) 若焚烧规模小于 144 t·d−1 且可证明烟气 NOx 稳定达标排放，则可不对 NOx 自动监
测[14]。在欧盟，颗粒物自动监测一般采用光透射/散射法，气态污染物自动监测可采用非分散红外光谱、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非分散紫外光谱、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等方法[16]，每年开展至少 1次比对监测。
《固定源污染物自动监控系统的认定：性能要求与测试程序》 (EN 15 267-3) 要求自动监测系统的准确度应在
《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中规定偏差范围的基础上再收紧 25%[17]。我国焚烧厂的烟气自动
监测方法与欧盟相似，要求每年开展 4次比对监测，对于监测指标没有设置免于监测条件[18]。

欧盟没有强制要求对烟气特征污染物开展自动监测：1) 烟气重金属除 Hg可使用原子吸收光谱、差分吸
收光谱等方法自动监测外，一般通过手工监测的方式来监管[16]；2) 烟气二噁英类可手工监测，也可长周期采
样监测。就二噁英类手工监测而言，欧盟的 EN 1948系列标准和我国的 HJ 77.2标准均采用高分辨率色谱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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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联用分析方法，需经历样品采集、提取、净化和仪器分析 4个环节，单个样品采集时间一般为 2 h，以使
足够体积的烟气通过采样装置，提高检出效率。为解决二噁英类手工监测有限的采样时间难以覆盖垃圾焚烧
工况波动的问题，欧盟从 1997年开始探索使用长周期采样 (自动采样) 方式，通过改进烟气二噁英类采样装
置，将采样时间从几个小时延长到 2~4个星期，采集的样品仍然采用高分辨率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方法。欧盟
已制定《二噁英与多氯联苯长周期采样技术规范》 (CEN/TS 1948-5:2015)[19]，法国、比利时等国以及我国宁
波、台北等城市已实施了相关应用[20]，全球约有 450~500套长周期采样装置在使用。但是，长周期采样的容
许监测误差较大，当样品的毒性当量浓度为 0.02 ng TEQ·Nm−3 时允许的最大误差 100%，在实际监管应用中
易受法理性掣肘。

 1.2    美国

 1.2.1    历史沿革
美国约有焚烧发电厂 80座，焚烧规模约 8.87×105 t·d−1，主要建成于 1980年至 1995年之间，集中在东

海岸及五大湖地区；此外，全国仍有约 1 300座不
发电的小型焚烧炉存在[1, 21]。自从 1995年美国
《清洁空气法案》要求新建焚烧厂执行新的污染排
放标准以来，便很少新建焚烧发电厂[1, 21]。美国焚
烧炉的规模、技术水平、建设年代差异较大，使其
排放与监管标准呈现十分显著的差异化特征。《美
国联邦法典·环境保护·新建固定污染源环境标准》
(40 CFR part 60) [22] 关于焚烧炉的规定共有 9个子
部分 (见图 1) ：Ea和 Eb两个子部分，分别适用
于 1994年 9月 20日前后建成的大型生活垃圾焚
烧炉 (≥250 ton·d−1) ；BBBB和 AAAA两个子部
分，分别适用于 1999年 8月 30日前后建设的小
型生活垃圾焚烧炉 (35 ton·d−1~250 ton·d−1) ；其他
的子部分适用于危险废物焚烧炉或工业固体废物焚
烧炉。其中，Eb子部分在 2005年修订时进一步
收严了烟气中颗粒物和重金属的排放限值。

 1.2.2    现行标准
美国《美国联邦法典·环境保护·新建固定污染源环境标准》 (40 CFR part 60) 的 Ea、Eb、BBBB、

AAAA等 4个子部分均现行有效，这些子部分的排放限值差异主要体现在 NOx、二噁英类两个方面。但是，
美国标准的诸多基准条件与我国或欧盟不一致，包括：基准烟气含氧量为 7%，标准状态是指 20 ℃ 和 1个
大气压，重量单位使用美制短吨 (ton，1 ton≈0.907 t) ，常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使用体积浓度而非质量浓度，
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采用质量浓度而非毒性当量浓度，日均值计算采用几何平均而非算术平均。

 1.2.3    监管手段
美国早在 1983年就在《美国联邦法典·环境保护·新建固定污染源环境标准》 (40 CFR part 60) 中构建了

烟气自动监测的规范体系，1990年提出了焚烧厂自动监测的技术导则。因此，美国焚烧厂的环境监管广泛采
用自动监测手段。40 CFR part 60的 Eb子部分对大型焚烧炉烟气自动监测的要求包括：1) CO应自动监测，
达标判定形式主要为 4 h滑动平均值；2) 颗粒物、烟气浊度应自动监测，达标判定形式分别为日均值、
6 min均值；3) SO2 和 NOx 应自动监测，HCl可选自动监测，达标判定形式为日均值。40 CFR part 60的
AAAA子部分也要求对小型焚烧炉的 CO、HCl乃至 NOx 进行自动监测，但因小型焚烧炉的运行连续性较
差，AAAA子部分、BBBB子部分要求污染物监测一般应覆盖 3次运行过程。

 1.3    日本

 1.3.1    历史沿革
日本自 1975年起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但采取的是以二级行政区 (市、村、町、区，相当于我国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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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 40 CFR part 60中的焚烧厂污染排放与

监管标准体系

Fig. 1    The emission and supervision standard framework of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in the U.S. 40 CFR par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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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为单位的分散型建设模式，且焚烧发电厂占比不大。截至 2021年，日本全国 2 145个二级行政区共有热
处理设施 1 028座，相较往年略有减少，约 2个二级行政区就有 1座热处理设施 (其中焚烧发电厂 384座，
占比 38.5%) [23]。日本焚烧厂布局分散、规模小 (焚烧炉单炉规模约为 167 t·d−1) 、间歇式运行的较多，实际
监管难度较大。受限于此，日本生活垃圾焚烧的污染排放标准相对宽松。

 1.3.2    现行标准
日本环境省《废弃物处理设施管理指南：垃圾焚烧设施 (第 2版) 》给出了烟气中 CO、NOx、HCl、二

噁英类的排放限值，未直接给出 SO2 的排放限值，其烟气基准含氧量为 12% [24]。根据该国《大气污染防止
法》，焚烧厂烟气 SO2 的允许排放量和允许排放的质量浓度使用 K值控制法或总量控制法来计算确定[25]。
小型焚烧炉烟气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较为宽松：(48~96) t·d−1 焚烧炉的二恶英类限值为 1 ng TEQ·Nm−3，
48 t·d−1 以下焚烧炉的二噁英类限值为 5 ng TEQ·Nm−3。

 1.3.3    监管手段
日本标准中并未强调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仅要求每个固定源测 2个样品，NOx、SO2、HCl的监测时

间应大于 30 min，CO的监测时间应大于 4 h[24]。污染物自动监测应执行《烟道废气中二氧化硫的自动测量
系统和分析仪》 (JIS B 7 981) 等相关标准；自动监测设备校准维护应执行《气体分析装置校正方法通则》
(JIS K 0055) 等相关标准。

 1.4    中国

 1.4.1    历史沿革
根据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的信息，截至 2022年，中国 (不包含港澳

台地区) 已有 834座焚烧发电厂，焚烧规模超过 9.30×105 t·d−1，并仍在不断增长。我国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排
放的监管要求经历了 3个阶段。1) 2000年以前为萌芽探索阶段，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规模整体不大，排放要
求不完善。《小型焚烧炉》 (HJ/T 18—1996) 建立的限值体系纳入了颗粒物、CO、SO2、NOx、HCl等 5项常
规污染物，这一烟气排放限值体系沿用至今，但 HJ/T 18—1996仅适用于 500 kg·h−1 以下小型焚烧炉的产品
认证，且排放限值过于宽松。2) 2000至 2019年为逐步完善阶段，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规模不断增加，邻避压
力不断增长，《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先后发布为 GWKB 3—2000、GB 18485—2001、GB 18485—
2014及 2019年修订单，明确提出炉温“850 ℃/2 s”的工艺控制要求，增加了重金属和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
且不断收严排放限值。3) 2020年以来为精准监管阶段，《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
(生态环境部令 第 10号) 等环境监管新政实施，明确规定炉温及污染物排放的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执法
证据，构建了依托自动监测手段的全天候精细化环境监管体系。

 1.4.2    现行标准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及 2019年修订单) 既提出了污染物

排放控制要求，也提出了建设选址要求、设备选型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监测要求和实施监督要
求。与 GB 18485—2001相比，GB 18485—2014收严了烟气排放限值，使得焚烧厂必须具备脱酸、脱硝、颗
粒物捕集、特征污染物去除等烟气净化单元，还规定焚烧炉每年非正常工况下排放污染物的累计时长不得超
过 60 h，有利于提高焚烧厂环保水平。此外，上海、天津、河北、福建、海南、深圳等 6个省 (市) 出台了排
放限值比《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更严的地方标准 (见表 1) ，对 HCl、SO2、
NOx 排放限值的最严要求分别比《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严格 87%、75% 和
73%。行业内普遍认为 NOx 排放限值收严的达标难度和成本最大。焚烧厂为了稳定达到地方标准，需要多措
并举：1) 升级改造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设施；2) 保证足量的环保耗材投加量；3) 增强运行维护精细化水平。

 1.4.3    监管手段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规定焚烧厂安装烟气和炉温的自动监测设备。《环境

保护部办公厅关于生活垃圾焚烧厂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和联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环办环监
〔2017〕33号) 强化了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规定，要求焚烧厂完成“装、树、联”任务，即安装自动监测设
备、厂门口树立显示屏、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部令第 10号等环境监管新政[2] 建立
了“互联网+全天候监管+非现场执法”模式以及以自动监测数据为驱动的环境监管机制 (见图 2) 。一方面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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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国家 (地区)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对比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flue gas emission limit from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国家或

地区
排放要求

颗粒物/
mg·Nm−3

CO/
mg·Nm−3

SO2/
mg·Nm−3

HCl/
mg·Nm−3

NOx/
mg·Nm−3

HF/
mg·Nm−3

TOC/
mg·Nm−3

Cd+Tl/
mg·Nm−3

Hg/
mg·Nm−3

Pb等/
mg·Nm−3

二噁英类/
ng I-

TEQ·Nm−3

中国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24 h均值 20 80 80 50 250 — — — — — —

1 h均值 30 100 100 60 300 — —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1 0.05 1 0.1

上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 768—2013)

24 h均值 10 50 50 10 200 — — — — — —

1 h均值 10 100 100 50 250 — —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5 0.05 0.5 0.1

天津市《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 1101—2021)

24 h均值 8 50 20 10 80 — — — — — —

1 h均值 10 100 40 20 150 — —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3 0.02 0.3 0.1

河北省《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DB13/ 5325—2021)

24 h均值 8 80 20 10 120 — — — — — —

1 h均值 10 100 40 20 150 — —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3 0.02 0.3 0.1

福建省《生活垃圾焚烧氮氧化物排放标准》 (DB35/ 1976—2021) 新、改、扩建设施

24 h均值 — — — — 120 — — — — — —

1 h均值 — — — — 150 — — — — — —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DB46/ 484—2019)

24 h均值 8 30 20 8 120 1 10 — — — —

1 h均值 10 50 30 10 150 2 20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3 0.02 0.3 0.05

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规范》 (SZDB/Z 233—2017) 新建设施

24 h均值 8 30 30 8 80 1 10 — — — —

1 h均值 10 50 30 8 80 2 10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4 0.02 0.3 0.05

欧盟 《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日均值 10 50 50 10 200或400a 1 10 — — — —

0.5 h均值

(A类) 30 100 200 60 400 4 20 — — — —

0.5 h均值

(B类) 10 100 50 10 200 2 10 — — — —

测定均值 — — — — — — — 0.05 0.05 0.5 0.1

日本b 《废弃物处理设施管理指南：垃圾焚烧设施 (第2版) 》

4t·h−1以上 44.4 41.7 视情况而定 777.8 570.4 — — — — —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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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面上解决了炉温“850 ℃/2 s”、每年非正常工况
不超过“60 h”等问题，提升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的可操作性；另一方
面通过全天候精细化实时监管，实现了对守法者无
事不扰、对违法者精准打击，成为国内外环境监管
中的一大创举[3-5]。

 2    比较分析

 2.1    折算基准

不同焚烧厂的运行工况条件存在差异，故需

明确统一的折算基准用于比较烟气污染物的质量浓度 (或毒性当量浓度) ，以保证环境监管公平。从前文可
知，我国和欧盟的折算基准一致，但与日本、美国差异较大，故不能直接比较。我国、欧盟焚烧厂烟气排放
时的含氧量一般小于折算基准 (11%) ，亦即折算的质量浓度一般低于实测的质量浓度。之所以烟气含氧量的
折算基准设置为 11%，是因为考虑将垃圾焚烧时的过剩空气系数设为 2.1，以保证垃圾焚烧“3T+E”条件[26] 中
的过剩空气 (excessive air) 条件。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90—2009) 、《生活垃圾焚烧
厂运行监管标准》 (CJJ/T 212—2015) 等标准要求焚烧炉出口烟气含氧量控制在 6%~10% (体积百分数) 之
间[27]，但未给出确切的编制依据。欧盟 2006年版和 2019年版的《垃圾焚烧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档》[26, 28]

提及了焚烧炉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小于 6% 的要求，认为含氧量过小时不利于 CO控制和设备防腐，但 2个版
本的说法不一致，2006年版文档认为这是已废除的早期要求，而 2019年版文档又重申了这一要求；2个文
档还提及了焚烧炉出口烟气含氧量介于 6%~10% 的说法，但引用的文献并未公开，难以考证。但在大量实际
调研中了解到，对于大型机械炉排炉和烟气超低排放工艺来说，焚烧炉出口烟气含氧量低于 6% 可减少风机
能耗和厂用电率，既具有明显的节能降耗效果，在运营管控良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增加污染物的产生排放。

 2.2    可达性

表 1按照中国和欧盟的折算基准条件，将我国、欧盟、日本、美国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进行了折算和
对比，以便于比较分析。从表 1中可以看出：1) 各国标准监管的烟气污染物指标基本一致，虽然欧盟需监
管 HF和 TOC，但并未成为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普适要求，这与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成本是分不开
的；2) 欧盟标准的排放限值最为严格，美国标准对酸性气体限制严格，但对 CO和二噁英类的严格程度不如

续表 1

国家或

地区
排放要求

颗粒物/
mg·Nm−3

CO/
mg·Nm−3

SO2/
mg·Nm−3

HCl/
mg·Nm−3

NOx/
mg·Nm−3

HF/
mg·Nm−3

TOC/
mg·Nm−3

Cd+Tl/
mg·Nm−3

Hg/
mg·Nm−3

Pb等/
mg·Nm−3

二噁英类/
ng I-

TEQ·Nm−3

美国c 40 CFR part 60，Ea子部分

26.1 48~144 65.7 31.2 283.4 — — — — — 0.38

40 CFR part 60，Eb子部分

2005年以前 18.4 48~144 65.7 31.2 236.1 — — 0.02 0.06 0.15 0.17

2005年以后 15.3 48~144 65.7 31.2 236.1 — — 0.01 0.04 0.11 0.17

40 CFR part 60，AAAA子部分

18.4 48~144 65.7 31.2 236~866 — — 0.02 0.06 0.02 0.17

40 CFR part 60，BBBB子部分

I类 20.7 48~240 67.9 38.7 268~598 — — 0.03 0.06 0.38 0.38或0.76

II类 53.7 48~240 168.7 312.3 — — — 0.08 0.06 1.23 1.60

　　注：a) 对于≤6 t·h−1的焚烧炉采用更宽松的限值；b) 已按烟气基准含氧量11%进行了折算；c) 已按烟气基准含氧量11%、标准状

态为0 ℃进行了折算，污染物浓度已从体积浓度换算为质量浓度，二噁英类毒性当量浓度参照文献[9]按质量浓度除以60换算，重金属

指标不同于中国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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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自动监控系统

(引自文献 [2])
Fig. 2    Automated supervision system of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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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日本老旧焚烧厂较多，故其标准对颗粒物、HCl的限制较为宽松；3)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 (GB 18485—2014) 总体上处于严格行列，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与欧盟一致，部分省份和城市甚至制定了
严于欧盟的地方标准。

焚烧厂产生的污染物基本由垃圾燃料中的元素转化而成，除 CO外，它们的生成浓度普遍有天然上限，
只要采用合适的烟气净化措施并保证足额的耗材投入，就足以保证达标排放[1]。我国焚烧厂普遍将“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 (SNCR) 脱硝+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作为烟气净化基本工艺，部分焚烧厂增设了选择
性催化还原 (SCR) 脱硝、湿法脱酸等深度净化工艺。图 3给出了我国焚烧厂 2022年某月烟气常规污染物排

放的质量浓度分布情况 (不包括根据生态环境部令
第 10号等环境监管新政[2] 标记异常的数据) ，可
以看出，我国焚烧厂正常运行期间的烟气污染物自
动监测数据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的排放限值，各项烟气常规污染
物指标排放质量浓度的大多数日均值数据距离标准
排放限值还有一定的安全空间。另外，在保证焚烧
工况正常的情况下，烟气二噁英类达标具备技术上
的可行性，但是需要注重提高全过程协同防控水
平，防范二噁英类的二次生成、记忆效应以及工况
波动的影响[29-30]。

我国部分省份和城市，如上海、天津、河
北、福建、海南和深圳等 6个省市，结合区域发
展水平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制定了严于《生活垃
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的焚烧厂
烟气排放与监管地方标准。表 1中各项地方标准的排放限值具有以下特点：1) 除福建外的 5项地方标准均收
严了烟气颗粒物排放限值，这是因为除尘效率高的袋式除尘器已成为我国焚烧厂的标准配置，而低于 20
mg·Nm−3 的烟气颗粒物质量浓度的监测需遵循《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等方法；2) 6项地方标准均收严了烟气 CO排放限值，这是因为对垃圾焚烧的燃烧完全度和工况
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的信息来看，正常工况下
炉排式焚烧炉的烟气 CO排放质量浓度一般低于 20 mg·Nm−3；3) 除福建外的 5项地方标准均收严了烟气
SO2 和 HCl的排放限值，从过去数十年的应用实践来看，通过半干法脱酸或者“半干法+干法”脱酸可以将烟
气 SO2 排放质量浓度降低到基本满足表 1中的地方标准要求，而要在烟气污染物质量浓度波动的情况下稳定
满足地方标准中 SO2 和 HCl的更严要求，则需要联用湿法脱酸措施；4) 6项地方标准均收严了烟气 NOx 排
放限值，尤以深圳为甚，考虑到 NOx 的产生水平与烟气含氧量、燃料 N含量、燃料 N类型有关[6]，而其削
减水平与脱硝措施有关，行业内普遍认为需采用“SNCR脱硝+SCR脱硝”的方式才能将烟气 NOx 排放质量浓
度降低到基本满足表 1中的最严要求；5) 深圳、海南的地方标准均收严了烟气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这既需
要完善“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的烟气净化措施，也需要防范二次生成、记忆效应、工况波动等可能导致烟气
二噁英类产生水平增加的不利影响[29, 30]。

此外，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 485—2014) 允许在不影响焚烧炉正常运行和污染物
排放达标的前提下，将生活污水厂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送入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入炉燃料成分的
变化必然会带来烟气污染物产生水平的变化[1]：1) 生活污水厂污泥含水率高、灰分高、热值低，会导致烟气
湿度增大、单位燃料的烟气量减少、烟气污染物的质量浓度水平升高，特别是会导致 SO2 和 NOx 的质量浓
度水平升高，需控制入炉掺烧的比例；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水率低、灰分低、热值高，往往会增大燃料的
Cl元素含量和非厨余类 N元素含量[6]，有利于 NOx 控制但不利于 HCl，除需控制入炉掺烧比例外，还需针
对 HCl可能的大幅波动做好补喷干粉脱酸、联用湿法脱酸等技术应对措施。

 2.3    适用对象

不同国家 (地区) 的焚烧厂发展历史不同、技术装备情况不同，使得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的适用对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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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焚烧厂 2022年某月自动监测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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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Boxplot of daily value of automated monitoring on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of China in a month of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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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 (地区) 的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为小型焚烧炉 CO、NOx 和二噁英类的排放限
值设置了差异化的要求，相较而言：1) 欧盟的差异化要求最弱，仅将 6 t·h−1 以下焚烧炉的 NOx 排放限值放
宽 1倍；2) 日本的差异化要求比较明显，为 2 t·h−1 以下、2~4 t·h−1 和 4 t·h−1 以上 3种规模的焚烧炉给出了
不同的排放限值，2 t·h−1 以下焚烧炉二噁英类的排放限值放宽为 5 ng TEQ·Nm−3，是 4 t·h−1 以上焚烧炉排放
限值的 50倍；3) 美国的差异化要求最为复杂，不同建设时段、不同规模的焚烧炉分别受不同的标准约束 (见
图 1) ，每个标准内部对于绝热炉墙炉排炉、水冷炉墙炉排炉、流化床等不同炉型又有不同的 CO和 NOx 排
放限值，CO、NOx 和二噁英类的限值分别可相差 2倍、2.7倍和 8.6倍。

我国焚烧厂发展较晚，采用的技术装备相对成熟，《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8750—
2008) [31] 要求单炉规模一般不小于 200 t·d−1，《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42—2010) 要
求单炉规模不小于 100 t·d−1，且全国所有具备发电能力的焚烧厂的单炉规模都在 150 t·d−1 以上，因此烟气排
放与监管标准并未兼顾小型焚烧炉。但是，受到运输费用、无害化处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在农村地区尤其
是山区丘陵农村客观上存在数量不等的小型焚烧炉或小型热解气化焚烧炉[32-35]；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政策
引导下，小型焚烧炉的数量和总体规模仍会增长[7]。对于小型焚烧炉来说，仅有《小型焚烧炉 技术条件》
(JB/T 10192—2012) 明确燃烧室工作温度、烟气出口温度、烟气停留时间、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缺乏相应的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所以这些小型焚烧炉纷纷自称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 (GB 18485—2014) 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而实际水平参差不齐[34, 36-37]。倘若我国能参照欧盟、日
本、美国的标准，在充分调研小型焚烧炉或小型热解气化炉工况稳定性、污染排放水平、达标能力的基础
上，在制修订相关的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中给予小型焚烧炉合理的差异化要求，则有利于规范小型焚烧炉市
场，增强环境监管的严肃性，但也应把握好尺度，避免像美国标准设置过于复杂的差异化要求，以免削弱标
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2.4    执行尺度

焚烧厂监管标准执行的严格程度决定标准的严肃性。2019年以前，我国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 (GB 18485—2014) 虽然规定了焚烧炉非正常工况的时长限制，但在实施层面上监管措施不足，焚烧厂可
“滤除”非正常工况期间的差数据，客观上增加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性。生态环境部令第 10号等环境监管
新政[2] 充分发挥自动监测数据的全天候监管功能，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对自动监测数据进行电子化标记来声
明非正常工况的方法，从而实时计算焚烧炉非正常工况的累积时长，仅对符合非正常工况时限要求的情形才
不会认定污染物排放超标，杜绝了焚烧厂人为过滤“差数据”的可能性，真正实现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GB 18485—2014) 第 7.4条的落地实施。

不用于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以及生态环境部令第 10号等环境监管新
政[2] 所强调的普适的、全天候的自动监测监管，欧盟标准允许焚烧厂在能证明酸性气体、NOx 达标的前提
下，不将相关指标纳入自动监测范围，美国允许焚烧厂不将 HCl不纳入自动监测范围，执行弹性空间更大，
这与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我国标准执行的弹性空间小，为体现公正、平等原
则，实施全覆盖、无差别的环境监管，但这种模式会同时给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带来较大的负担，所以我国
近年来也在探索“正面清单”[38] 等更为灵活的监管方式。实际上，自动监测对违法者利剑高悬、守法者无事不
扰的精准监管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弹性特征，可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一些地方也在借鉴欧盟《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中 A、B两类限值的做法，在设置更严格排放限值的基础上，允许较小比例的自动监
测数据超过限值，从而能适应合理的工况波动。例如，江苏省《固定式燃气轮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9] 设
置的新建固定式燃气轮机 NOx 排放限值为 15 mg·m−3，仅为欧盟《工业排放指令》 (Directive 2010/75/EU)
相关限值的 3/5，但规定自动监测数据日均值不应超过排放限值的 110%、95% 的 1 h均值不应超过排放限值
的 200%。

当垃圾焚烧炉掺烧生活污水厂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时，入炉燃料的不均质性增强，燃烧工况波动加
剧，污染物排放超标的风险增加。这既需要焚烧厂做好入炉燃料特性检测，评估掺烧物料特性和比例对烟气
污染物产生水平的影响，做好污染控制的应对措施；也需要在监管层面上合理考虑监管措施的弹性，在保证
污染物自动监测得到的最小粒度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基础上，可探索通过设置 B类限值、考核污
染物累积排放量等方式来适应工况波动对达标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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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论

1) 我国、欧洲、日本、美国的标准监管的烟气污染物指标基本一致，欧盟标准的排放限值最为严格；我
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 485—2014) 总体上处于严格行列，二噁英的排放限值与欧盟一
致，且部分省份和城市已制定了严于欧盟的地方标准，烟气污染物排放具备满足排放与监管标准要求的技术
可行性；

2) 欧盟、日本、美国的焚烧厂起步较早，技术装备差异性较大，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表现较强的差异化
特点，为小型焚烧炉的 NOx 和二噁英类设置了较强差异化的排放限值，但有的差异化要求过于繁复、不便操
作；我国焚烧厂发展较晚，采用的技术装备相关成熟，监管标准没有兼顾小型焚烧炉，但确有必要给予小型
焚烧炉适度、合理的差异化要求，以规范市场并增强环境监管的严肃性；

3) 欧盟、日本、美国的焚烧厂监管标准执行弹性空间较大，而我国的标准执行弹性空间小，为体现公
正、平等原则，更习惯于开展全覆盖、无差别的监管，监管工作量较大、监管刚性很强但柔性不足，有必要
在探索“正面清单”等更为灵活的监管方式的同时，基于自动监测手段表现出的精准监管能力，进一步优化和
拓展更具弹性的排放限值与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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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incineration of China accounts for 66.1% of the global
total.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cannot be neglected and appropriate emission limits and relevant supervision for
exhaust  gas  polluta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Valuable  experiences  from  countries  (regions)  that  had  earlier
applications  of  waste  incineration,  such  as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n  be  considered.
However,  exis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onl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emission  limits  stated  by  the  standards,  overlooking  the  differences  and  reasons  fo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eline  conditions,  applicable  targets,  and  severity  of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ctification in waste incineration industry in China since 2017, this study thoroughl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reasons for standard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gions),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ission  standards  requires  accompanying  supervision  measures.  Automated  monitoring
methods were advantageous for achieving round-the-clock supervision of pollutants in exhaust gas. They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itive  success  was  achieved  in  China  as  well.
2) Compared to foreign standards, the emission limit values for MSW incineration exhaust gas in China did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s  of  scale  differentiation.  Small  scale  incinerators  haven ’t  been  adequately
considered  in  standards  for  emissions  and  supervision.  But  it  was  necessary  to  provide  moderate  and  rational
differentiated  requirements  for  them,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market  and  enhance  the  ser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3) Compared to foreign standards,  the emission limit values for MSW incineration
exhaust ga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strict, with strong rigidity but insufficient flexibility. Some regional standards
were  more  stringent  than  those  in  the  European  Union.  How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benchmark  assessment
similar to the limits of Class B in EU standards. It  was necessary to explore more flexible approaches such as
"white lists" while further optimizing and expanding current emission standards and supervis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cision  demonstrated  by  automated  monitoring  methods.  This  article  is  beneficial  for  clarifying  the
confidence  in  China ’s  supervision  system  in  realms  of  waste  incineration,  and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in the policies and patterns for th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f stationary sources.
Keywords    waste incineration; supervision standards; emission limits; automated monitoring; dioxins

 

   第 10 期 谢冰等：国内外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排放与监管标准比较分析 3443    

http://dx.doi.org/10.1016/j.wasman.2020.11.007
http://dx.doi.org/10.1016/j.wasman.2023.05.029
http://dx.doi.org/10.1016/j.cjche.2017.07.019
mailto:jiaweilu@alumni.hust.edu.cn
mailto:jiaweilu@alumni.hust.edu.cn

	1 烟气排放与监管要求
	1.1 欧盟
	1.1.1 历史沿革
	1.1.2 现行标准
	1.1.3 监管手段

	1.2 美国
	1.2.1 历史沿革
	1.2.2 现行标准
	1.2.3 监管手段

	1.3 日本
	1.3.1 历史沿革
	1.3.2 现行标准
	1.3.3 监管手段

	1.4 中国
	1.4.1 历史沿革
	1.4.2 现行标准
	1.4.3 监管手段


	2 比较分析
	2.1 折算基准
	2.2 可达性
	2.3 适用对象
	2.4 执行尺度

	3 结论
	参考文献

